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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辽华律股字［2011］001-3 号 

根据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发行人”）与辽宁华夏律师事务

所（以下称“本所”）签订的《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本所作为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指派律师姜辉、包敬欣、白天侠为其本次发行上市

提供法律服务。本所已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于 2011年 1月 25

日分别出具了辽华律股字［2011］001-1 号《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三垒

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辽华律股字［2011］001-2号《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三垒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

报告》）。 

本所现根据中国证监会第 110136 号《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之要求，以及发行人自本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后至今(以下简称“补充事项期间”) 发行人发生或变化的重大事

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中所做的各项声明，均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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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与核查意见 

（一）请补充说明公司历次出资、增资及股权转让是否履行了必备的法律

程序，增资的资金来源，增资及股权转让的原因、价格、定价依据、价款支付

情况等。请保荐人和律师就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否存在

纠纷或者潜在纠纷发表核查意见。 

1．就发行人的历次出资、增资及股权转让事宜，本所律师查阅了大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的关于发行人的历次出资、增资、股权转让等股本演变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历次出资、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创立大会决议、公司章

程及章程修正案，工商登记的核准文件，发行人股东历次出资、增资的验资报告，

投入货币资金的银行进账单，发行人历次股权转让中转让方对股权转让真实性情

况的声明和承诺，发行人股东对于其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争议的相关承诺等文

件，确认发行人历次出资、增资及股权转让的情况如下： 

（1）三垒有限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出资情况 

2003 年 8 月 29 日，俞建模、俞洋、金秉铎等 13 名自然人出资成立三垒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股东均以货币方式出资。2003 年 8 月 27 日，

大连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大达内验字[2003]261 号《验资报告》对上

述出资予以验证，确认截止 2003 年 8 月 26 日，三垒有限公司全体 13 名自然人

股东均按公司章程约定以货币方式及时、足额缴纳了出资 1,000 万元。 

2003 年 8 月 29 日，三垒有限公司于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分局完成设立登记并领取注册号为大新工商企法字 2102312102027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2）三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2007 年 

由于三垒有限公司原股东杜涵德为乌鲁木齐三垒高管人员，具体负责乌鲁木

齐三垒的经营管理，长期居住于新疆，难以有足够精力履行股东职责，为此，经

三垒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2007年 6 月 20日，杜涵德与俞建模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书》，杜涵德将其所持有的三垒有限公司全部出资 9 万元以成本价转让

给俞建模。 

杜涵德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出具《声明》，确认其已收到了俞建模支付的上

述股权转让价款 9 万元，对该次股权转让不存在任何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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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 4 日，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核发了（大

新）工商（大新工商企法字）第（2102312102027）号第 1 次《工商变更登记核

准（备案）通知书》，核准了上述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3）三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2008 年 

三垒有限公司所处的塑机装备制造业为人才密集型产业，人才的稳定对于企

业的生产和发展至关重要。为了充分调动企业核心团队的积极性，经三垒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通过，2008 年 6 月，俞建模将其所持有的三垒有限公司部分出资 2

万元以成本价转让给王寿强，于连生将其所持有的三垒有限公司部分出资 20 万

元以成本价分别转让给宋文晶 19 万元、王寿强 1 万元；同时，为提升公司财务

管理水平，加强企业内部控制，降低公司经营风险，2008 年 6 月，俞建模将其

所持有的三垒有限公司部分出资 15 万元以成本价转让给姜晓辉。上述股权转让

款 37 万元均已由相应受让方支付完毕。 

2008 年 6 月 24 日，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核发了（大

新）工商（大新工商企法字）第（2102312102027）号第 2 次《工商变更登记核

准（备案）通知书》，核准了上述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4）三垒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2008 年 8 月 19 日，经三垒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暨发行人创立大会决议通过，

三垒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更名为“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

司”。具体方案以经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三垒有限公司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账面净资产 166,312,233.88 元为基准，按 1:0.4510 的比率折为

7,5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2008 年 8 月 5 日，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和正信验字（2008）

第 1－030 号《验资报告》，为本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全体发起人的出资情况

予以审验，确认截止 2008 年 8 月 5 日，发行人全体发起人均按约定足额、及时

缴纳了相应出资。发行人本次出资来源于三垒有限公司原股东截止变更基准日

2008 年 6 月 30 日所享有的三垒有限公司净资产。 

2008 年 8 月 19 日，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大）工商（大工商企法

字）第（2102002153643）号第 3 次《工商变更登记核准（备案）通知书》，核准

了三垒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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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权转让（实质为股份继承）-2009 年 

2008 年 10 月 20 日，发行人股东韩长茂因病死亡。2009 年 1 月 6 日，大连

市公证处出具了（2009）大证民字第 199 号《公证书》，确认：韩长茂法定继承

人为三人，其子韩伟和韩毅均表示放弃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之规定，韩长茂所持有的发行人 144 万股股份由其妻丛爱荣继承。200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2008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原股东韩长茂所持有的 144 万股发行

人股份由其妻丛爱荣持有。 

2009 年 7 月 6 日，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核发的（大）工商（大工

商企法字）第（2102002153643）号第 4 次《工商变更登记核准（备案）通知书》，

核准了上述股东变更登记事项。 

该次变动完成后发行人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元） 持股比例（％） 

1 俞建模 3,889.50  51.86  

2 俞 洋 1,359.00  18.12  

3 金秉铎 526.50  7.02  

4 刘 平 360.75  4.81  

5 黄喜山 360.75  4.81  

6 俞洪彬 225.00  3.00  

7 丛爱荣 144.00  1.92  

8 辛其元 144.00  1.92  

9 宋文晶 142.50  1.90  

10 姜晓辉 112.50  1.50  

11 于连生 75.00  1.00  

12 张玉梅 72.00  0.96  

13 陈宝华 37.50  0.50  

14 李时文 28.50  0.38  

15 王寿强 22.50  0.30  

合  计 7,500.00 100.00  

上述股东变动完成至今，发行人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2．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历次出资、增资、股权转让均经履行了公

司内部决策程序，办理了验资、工商登记等手续，取得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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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已履行了必备的法律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发行人增资的资金来源合法，发行人的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真实、合法，不存在

纠纷或者潜在纠纷。 

（二）请保荐人和律师就新增股东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本次

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签字人员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有无委托持股或者其他协议

安排、对公司发展的作用、是否在公司任职等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1．就发行人新增股东的相关事宜，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的历次工商变更

登记核准通知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等文件及资料，并对

新增股东进行了访谈，核查了新增股东的藉贯、居住地、受教育情况、工作经历、

对外投资情况、主要近亲属名单等，并取得其出具的有关承诺。就新增股东对公

司发展的作用事宜，本所律师与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取得了公司出具的

相关说明。经查验，本所律师确认以下事实： 

（1）发行人自 2003 年 8 月 29 日成立以来，新增股东共 4 名，分别为宋文

晶、姜晓辉、王寿强、丛爱荣。 

（2）宋文晶、王寿强、姜晓辉和丛爱荣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中介机构及其签字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委托持股或者其他协议安排。 

（3）4 名新增股东中，丛爱荣系因其配偶韩长茂死亡后继承股份成为公司

股东，在公司未担任任何职务。其余 3 名股东在公司均在公司任职，其在公司任

职情况及对公司发展的作用具体如下： 

序号 姓  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对公司发展的作用 

1 宋文晶 财务总监 

宋文晶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公司的

财务负责人职务，2008 年整体变更为股份

公司后被聘任为公司财务总监，是公司的

核心管理人员之一，对公司财务管理的规

范和高效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姜晓辉 监事会主席 

姜晓辉系财务、审计专家，曾经在专业审

计机构任职多年，具有丰富的财务审计实

践经验。其担任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后，对

加强公司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促进公司规

范运作、提升公司的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3-6 

保障中小股东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3 王寿强 
综合管理部 

物流主管 

王寿强在公司综合管理部任职多年，负责

公司的物流工作，是公司的业务骨干之一。 

2．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后的新增股东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签字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无委托持股或者其他协议安排。除丛爱荣外，其他 3名新增股东均在公司

任职，且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请保荐人和律师结合关联方的主要收入、利润、客户、关联交易占

各自采购或销售的比例，与公司的业务关系、公司主要股东、管理人员、技术

人员在关联单位的任职情况，是否存在商标专利、核心技术、供销渠道的共享、

办公场所是否重叠，以公司的资产是否完整、独立性是否存在缺陷进行说明。 

1．就关联方与发行人关系的相关事宜，本所律师查验了关联方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档案资料、2010 年度财务报表等文件资料，取得了关联方

和发行人关于相关情况的书面说明，并查询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国

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关于关联方拥有商标、专利情况的公开信息，确认以下事实： 

（1）截止目前，除对本公司的投资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俞建模和俞洋所

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三垒塑业、烟台三垒和山雷特科技三家，其有关情况如下（以

下财务数据及有关指标均指 2010 年度）： 

项目 三垒塑业 烟台三垒 山雷特科技 

营业收入（万元） 754.40 3,902.00 47.85 

净利润（万元） 2,038.60 80.12 1.33 

前 5 名客户 

齐齐哈尔市排水有

限公司、盘锦鑫田塑

料管业有限公司、沈

阳陆宇管业有限公

司、沈阳市第二市政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口永昌塑料管材

有限公司 

龙口三和化工建材

有限公司、烟台环宇

贸易有限公司、滨州

金桥工贸有限公司、

即墨市地质基础工

程公司、莱阳市建筑

总公司 

泉州兴源塑料有限公

司、发行人、宁波宁

兴国贸实业有限公

司、天津始丰塑料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青

岛城阳警峰塑料有限

公司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 - 10.97 

关联交易占关联方相

关指标比例 
- - 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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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塑料管材、管件的生

产和销售 

塑料管材、管件的生

产和销售 

五金机械配件和电器

的销售 

供销渠道 

自身拥有独立完整

的供销体系，与发行

人完全分开 

自身拥有独立完整

的供销体系，与发行

人完全分开 

自身拥有独立完整的

供销体系，与发行人

完全分开 

办公场所 

大连市甘井子区七

贤岭火炬路 36 号 

莱山区盛泉工业园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东

路275-8号12层1208

室 

发行人主要股东、管理

人员、技术人员在关联

单位的任职情况 

俞建模兼任三垒塑

业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 

俞建模兼任烟台三

垒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 

俞洋兼任山雷特科技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 

是否存在商标专利、核

心技术与发行人共享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2）发行人主营塑料管道成套制造装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与三

垒塑业、烟台三垒、山雷特科技所从事的业务完全不同，具有自身完整的研发设

计、采购、、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需要，发行人设

置了独立的办公机构和业务经营机构，与上述关联方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

的情形；除俞建模兼任三垒塑业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烟台三垒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俞洋兼任山雷特科技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外，发行人其他股东、管

理人员、技术人员及财务人员均未在关联方担任任何职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与自身生产经营相关的 3 项商标、17 项专利及 27 项非专利技

术，不存在与上述关联方共享的情形。 

另外，由于发行人业务与上述关联方完全不同，且双方之间所发生的关联交

易金额较小，因此发行人在采购及销售等方面不存在对关联方的任何依赖。 

2．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及办公场所以及房屋、

土地、设备、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等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发行人资产独立完

整。发行人拥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销售、研发系统，业务独立于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发行人的人员、机构、财务均独立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行人的独

立性不存在缺陷。 

（四）请保荐人和律师核查公司与委托加工企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就发行人与委托加工企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事宜，本所律师查验了公司

提供的报告期内公司委托加工情况说明、委托加工合同、委托加工企业营业执照、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3-8 

公司章程、工商注册内容查询卡等资料，并由相关企业出具了书面说明或声明文

件，确认以下事实： 

（1）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委托加工企业包括大连海事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

大连超达通用机械厂、旅顺双岛电镀厂、大连黄河热处理有限公司、大连现代轴

承有限公司、三垒机电。 

（2）大连海事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大连超达通用机械厂、旅顺双岛电镀

厂、大连黄河热处理有限公司、大连现代轴承有限公司均为独立经营的企业，上

述受托单位与发行人之间除正常的商业往来外，不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其主要投

资者及管理人员与发行人及其股东和管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包括亲属关系在内

的其他关联关系。 

（3）发行人 2008 年度委托三垒机电加工部分部件。三垒机电与发行人为同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三垒机电自 2008 年 7 月即无实质性业务开展，并于

2010 年 7 月完成了工商注销手续。 

2．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除已注销之三垒机电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关联企业外，发行人与委托加工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公

允价格，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 

（五）请补充披露报告期缴纳住房公积金及社会保险的情况，请保荐人、

律师核查是否存在欠缴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是否取得相

关部门报告期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明。 

1．就发行人缴纳住房公积金及社会保险情况，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的社

会保险登记证、住房公积金开户登记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凭证、发行

人出具的报告期内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的说明以及有关主管行政部

门出具的证明，确认如下事实： 

（1）发行人社会保险缴纳情况 

发行人 2008 年 1 -6 月部分员工社会保险 42.31 万元系由三垒塑业垫付，该

款项已于 2008 年 11 月由发行人全部予以归还。2008 年下半年至今，发行人均

独立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未再发生上述垫付事项。 

2011 年 1 月 5 日，大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了《证明》，确认：发

行人已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了社会保险，开立了社会保险缴纳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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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

险等各项社会统筹保险，没有欠缴、漏缴情况。 

（2）发行人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由于发行人当时已为外地员工提供了职工宿舍，并对本地员工给予了住房补

贴，为员工提供了住房福利，故2008年7月前未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为此，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俞建模先生和俞洋先生于2011年4月8日出具了《承诺》：如

应主管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发行人需要为员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者发行人因未

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遭受任何罚款或损失，将由其本人承担全部补

缴责任，并承担发行人因此而遭受的全部罚款或损失，保证不会损害发行人的利

益。 

为进一步规范运作， 2008 年 7 月后，发行人已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住房公积

金的法规和政策，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2011 年 4 月 6 日，大

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了《证明》，确认：发行人于 2008 年 7 月按照国家

及地方住房公积金缴纳的法规和政策的相关规定建立了住房公积金账户，按时足

额为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截止证明出具日没有欠缴、漏缴住房公积金情况。  

（3）发行人遵守劳动法规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

规定，与全体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为员工缴纳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

生育等社会统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不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形。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出具了《遵守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证明》（大人社证[2011]第 001 号），确认：发行人遵守国家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执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没有发现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形和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

记录。 

2．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报告期内已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不存在欠缴情况。 

（2）2008 年 7 月后，发行人已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对于发

行人 2008 年 7 月前未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情形，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俞建模和

俞洋已出具书面承诺，其将承担全部补缴责任及相应罚款或损失，不会损害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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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因此，该事项不构成重大违法，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

律障碍。 

（3）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并已取得相关部门报告期内

无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明。 

二、关于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发生或变化的重大事项的

补充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国有土地使用权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项目用地取得了大连市国土资源

和房屋局高新园区分局核发的高新园区国用（2011）第 05011 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合计使用权面积 113,797.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座落于大连高新园区龙头分园 E21、E24、E26 地块；用途：工业用地；使

用权面积：113,797.8 平方米；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61 年 3 月 29 日。 

2、专利权和专利申请 

（1）专利权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取得两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①名称：钢塑复合缠绕管；专利类型：实用新型；发明人：刘平、李长林、

于延川；专利号：ZL 2010 2 0249986.3；专利申请日：2010 年 7 月 7 日；授权公

告日：2011 年 1 月 19 日；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 10 年。 

②名称：缠绕成型机的辊子自冷却装置；专利类型：实用新型；发明人：麻

井伟、李长林、于延川；专利号：ZL2010 2 0249975.5；专利申请日：2010 年 7

月 7 日；授权公告日：2011 年 1 月 19 日；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 10 年。 

（2）专利申请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有 1 项专利申请获得受理，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带有扩口的塑料波纹管；申请人：发行人；申请日：2011

年 1 月 22 日；申请号：201120020829.X；受理通知书发文日期：2011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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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1．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新增加 4 份重大销售合同，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2011 年 1 月 23 日，发行人与长兴恒绵塑业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

合同》，约定发行人向该公司提供 Ф200-Ф400mm（ID）HDPE 双壁波纹管生产

线、Ф500-Ф800（ID）HDPE 双壁波纹管生产线、Ф200-Ф400mm（ID）HDPE

双壁波纹管生产线各一组，合同价款 570 万元（含增值税发票价），交货时间为

合同生效后，三个半月大连交货。 

（2）2011 年 3 月 4 日，发行人与张经伟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发行

人提供 Ф200-Ф400mm（ID）HDPE 双壁波纹管生产线、Ф500-Ф800 mm（ID）

HDPE 双壁波纹管生产线各一组，合同价款 535 万元，交货时间为合同生效后，

Ф200-Ф400 线二个月大连交货；Ф500-Ф800 线三个月大连交货。 

（3）2011 年 3 月 9 日，发行人与马鞍山顾地塑胶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

合同》，约定发行人向该公司提供 Ф200-Ф400mm（内径）PE 双壁波纹管生产线、

Ф500-Ф800（内径）PE 双壁波纹管生产线、Ф200-Ф500mm （外径）PVC 双壁

波纹管生产线各一组及轻型模块一套组，合同价款 798.6万元（含增值税发票价），

交货时间为定金到账，波形尺寸双方签字确定后，PE 两条生产线 75 天大连交货，

PVC 一条生产线 90 天大连交货。 

（4）2011 年 3 月 29 日，发行人与 Viacon international AB 签订《合同》，约

定发行人提供 Ф200-Ф400mm PP 双壁波纹管生产线、Ф500-Ф800 mm PP 双壁波

纹管生产线各一组，合同价款 FOB 大连港 1,330 万元人民币，交货时间为卖方

收到 30%的预付款和所有技术资料确认后 120 个工作日完成加工。 

2．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合

同的履行不存在潜在纠纷。 

（2）发行人不存在虽已履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潜在纠纷的重大合同。 

（3）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

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4）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之外，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

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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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2011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原独立董事刘亚因工作繁忙，向发行人提出辞去

独立董事职务。2011 年 2 月 11 日，发行人一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提名周清华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2011 年 2 月 26 日，发行人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周清华担任发行人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 

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相关会议文件及周清华的个

人简历，认为： 

1．发行人独立董事变更的程序及新任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任职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发行人近三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的变化符合有关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3．发行人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职权范围及在董事会成员中占有的比例，

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共召开了两次董事会、两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查验

了会议通知、议案、决议、表决票、会议记录等相关会议文件，认为发行人上述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

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五）税务 

2011 年 4 月 6 日，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国家税务局以《税收优惠事项备

案通知书》（高国税优备通[2011]12 号）受理发行人 2010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减免

税备案资料，予以登记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2010 年度享受 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的规定，并已经主管税务部门登记备案，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合法、

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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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意见  

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仍具备《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条件，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重大法律障碍和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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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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